
经济与现代金融学院2021～2022学年“学雷锋、创三好”先进集（8个）

1、先进班级（  2个 ）

专业班级 专业班级 专业班级 专业班级 专业班级

会计212班 工商212班

2、文明宿舍(  6个 )

公寓、寝室号 专业班级、姓名

14-416 国贸211班   周之、王江玲、胡诗宇、肖子茜

14-505 会计211班 蔡清美、赖太英、胡鑫钰、吴佳怡

14-508 会计212班    沈炼、罗彦馨、陈韵涵、杨悦

14-510 会计212班    李丹、胡烨、姚红、黄丽怡

14-526 会计214班   肖诗语、廖碧娟、万蔚、徐紫彤

14-627 工商212班   张艳琴、黄鑫璐、钟志怡、钟沛

经济与现代金融学院2021～2022学年“学雷锋、创三好”先进个人（108人）

1、三好学生标兵（ 5 人）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国贸212班 王翔 电商211班 彭欣雨 工商211班 余艳清 金融212班 来熠添

会计212班 沈炼

2、三好学生（ 87 人）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国贸212班 欧阳浩 电商211班 陈晓 会计212班 江菁 金融211班 陈学龙

国贸212班 肖丹妮 电商211班 刘颢然 工商211班 熊佳 金融211班 华佳怡

国贸212班 李梓璇 电商211班 杨瑶 工商211班 韩雪 金融211班 尚晨昱

国贸212班 欧阳国强 电商211班 潘欣 工商211班 胡秋燕 金融211班 赵飞艳

国贸212班 沈伟婷 电商211班 田芷如 工商211班 欧阳林涛 金融211班 郑丹霞

国贸212班 黄思 电商211班 甘敏 工商212班 梁佳怡 金融211班 丁思雅

国贸212班 郭旭 电商211班 冯广文 工商212班 谭文慧 金融212班 任帅璇

国贸211班 彭龄瑶 电商212班 刘依琳 工商212班 钟沛 金融212班 涂蒙

国贸211班 王江玲 电商212班 吴珂 工商212班 聂恬姣 金融212班 蔡秀霞

国贸211班 周之 电商212班 陈蕾蕾 工商212班 王敏 金融212班 李洁

国贸211班 陈玉 电商212班 吴佳莹 工商212班 钟志怡 金融212班 李箫

国贸211班 吴萱 电商212班 钱文娜 工商212班 邱志兵 金融212班 曾小炜

国贸211班 张京津 电商212班 况金锐 工商212班 王敏琼 会计214班 徐紫彤

国贸211班 刘希芳 电商212班 余方慧 工商212班 崔慧婷 会计214班 万蔚

会计211班 林欣雨 会计212班 黄丽怡 工商212班 朱林龙 会计214班 刘舜

会计211班 徐昕雨 会计212班 姚红 会计213班 周娟 会计214班 肖诗语

会计211班 王建宏 会计212班 杨悦 会计213班 周星瑜 会计214班 邬晓雨

会计211班 廖佳怡 会计212班 聂少聪 会计213班 郑鑫林 会计214班 钟紫仪

会计211班 阮树欣 会计212班 胡烨 会计213班 李菡旸 会计214班 廖碧娟

会计211班 胡诗宇 会计212班 帅文洁 会计213班 肖素云



会计211班 朱晨蕾 会计212班 李丹 会计213班 吴淑瑾

会计211班 钟慧 会计212班 肖雅 会计213班 张王蕊

会计211班 胡培 会计212班 周文俊

3、优秀学生干部（ 10 人）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国贸212班 彭裕菲 电商211班 杨瑶 工商211班 周莉婷 会计213班 吴淑瑾

国贸211班 付婧婷 电商212班 刘骥 工商212班 余亦涵 会计212班 张壮壮

金融212班 王明 会计214班 雎小权

4、社会工作先进个人（ 6 人）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金融211班 谢运旗 会计211班 梁雪峰 电商211班 陈天恒

金融212班 杨创 会计211班 廖佳怡 会计211班 晏彪

5、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人）（各系团总支报送至团委）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6、社团骨干（    人）   （各系团总支报送至团委）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专业班级 姓名

备注：

1、专业班级一栏应具体到各班级，写班级简称，如“机械213班”字样。 字体：10
号宋体。文明宿舍号请按范例填写，并按公寓和宿舍号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

2、姓名一栏请系认真核对，不要出现错别字，姓名若只有2个汉字，字与字间勿空格

。各项荣誉按年级专业顺序横向依次排好。

3、先进班级、三好标兵必须要有先进事迹材料，电子档一并上交到学工办审核。

4、根据《学生手册》要求，“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社团骨干”由各系推荐至团委，

各负责老师可与系团总支书记沟通此事。各系在报送此表时不用填此两项。

5、各系将所有纸质档、电子档以及汇总表盖章后一起报送学工办，电子稿发至王莹

蓥OA邮箱。


